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安全执法检查项目表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一、

规
章
制
度
	1.建立健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人影安全组织机构，配备专人管理人员；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2.《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3. 《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


	
	

	
	2制定本单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3.制定并实施本单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4.有人影风险隐患排查制度，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安全检查，并完成整改，需提供安全检查证明材料；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5.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6.及时、如实报告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生产安全事故。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7.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二、 安全
管理
	1．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应急救援演练；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1.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


	
	

	
	2. 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
	
	

	
	3.人影作业人员档案是否齐全（资格证、是否向公安或派出所政治报备，是否在县人影办备案）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4.人影设备是否全部取得作业许可资质、检测报告。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5.严格执行空域申请规定，申报审批记录完整。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6.严格执行人影弹药管理制度、有完整的出入库记录。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7.人影装备转移运输、人影弹药的运输、存储要符合管理规定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8.人影装备、弹药是否有转借、出租、发包现象。
	现场检查
询问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三、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1.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单位应当按国家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作业人员保险及其他）
	查看佐证
现场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2.用于配备作业人员劳动防护用品的经费投入。
	查看佐证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四十四条
	
	

	
	3.用于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经费投入
	查看佐证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
	
	

	检查人员：                       被检单位负责人：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点安全执法检查项目表

	  一、

人员情况
	1.作业人员通过备案、是否经培训上岗、持证上岗，有培训记录，有档案； 
	现场查看
	
	
	

	
	2.作业人员有必要的劳动保护装备（安全帽、雨衣鞋、工作服等）
	现场查看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四十四条
	
	

	
	3.作业人员是否全员上人身保险
	现场查看
	
	
	

	
	4.作业点作业人员配备情况
	现场查看
	
	
	

	二、

作业点标准化建设
	1. 作业点设置符合《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站建设规范》（QX/T 329-2016）要求，避开航路、航线、城镇、油库、重要电力设施、国道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业点是否按规定上报省人影备案； 
	现场检查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2. 作业场地要求：⑴作业点应视野开阔，出炮口弹道上不得有障碍物（电杆、电线、树木、建筑物等）⑵作业场周围应设立警戒标志和允许射击方位标志

⑶作业点距离居民区、易燃易爆场所500m以上
	现场检查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3.高炮炮衣、火箭箭衣完好； 
	现场检查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4.有符合规定的炮库和临时弹药库、防爆箱（临时弹药库另有检查项）
	现场检查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参照气象行业标：（QX/T340-2016）《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单位安全检查规范》
	

	  三、

临时弹药库
	1. 使用弹药处于有效期内、炮弹保险库内不能存放其他物品，不能火箭弹，增雨弹共同存放在一个保险柜内、不能折箱散放、不能多于200发。
	查看资料

现场检查
	《黑龙江省人工增雨防雹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2. 弹药库有防盗设施、有防潮、防静电、通风措施、配有消防器材
	
	
	
	

	
	3. 作业点值班室、休息室、弹药库、炮库分离。
	
	
	
	

	  四、

安全管理措施
	1.作业资格是否进行年度备案
	
	
	
	

	
	2.进行作业前公告
	现场查看
	
	
	

	
	3. 作业点有站点标识牌、警示警戒标志
	现场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
	
	

	
	4. 按照行业规范组织高炮、火箭发射架装置年度检测（春、秋），有年检证等材料
	
	
	
	

	
	5. 高炮、火箭安全射界图是否符合行业标准规范要求。
	
	
	
	

	
	6. 装备弹药管理制度，出入库记录。
	
	
	
	


检查人员：                       被检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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